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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檢驗 



簡報大綱 
一、代檢修正(變更)聯繫作業 

二、LED頭燈附件15預告修正 

三、引擎(車身)號碼 

四、車身式樣 

五、車身顏色及廣告 

 



1.1.1大型車輛行車視野輔助系統設備補登（修正）聯繫單 

臺中區監理所大型車輛行車視野輔助系統設備補登（修正）聯繫單 

車號 
 

行車視野輔助系統設備 

車身式樣修正 

□新增車身式樣「視野輔助」 

□新增車身式樣「視野輔助(1)」 

□新增車身式樣「視野輔助(2)」 

□新增車身式樣「視野輔助(3)」 

檢驗員簽章 
 蓋檢驗日期

章戳 

 

備

註 

1. 經檢驗員查核結果，如該車「行車視野輔助系統設備」與車籍檔有異時，由檢驗員填註

本單。 

2.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39條之1第26款 

(一)合於規定之行車視野輔助系統。「視野輔助」 

(二)左右兩側視野鏡頭及可顯示車身兩側影像之車內螢幕。「視野輔助(1)」 

(三)於車輛右側裝設一個外部近側視鏡並於車輛右前側裝設雷達警示系統。「視野輔助(2)」 

(四)可顯示車輛四周影像之環景顯示系統。「視野輔助(3)」 

 



1.1.2 

臺中區監理所        代檢廠行車視野輔助補登紀錄表    年   月 

日期 車號 類型 日期 車號 類型 

      

      

      

      

      

      

      

      

      

      

      

      

      

      

      

      

合計：(一)型     輛，(二)型     輛，(三)型     輛，共       輛 

1. 類型請依(一)、(二)、(三)型註記。 

2. 請於每月初統計前一月份之數量後傳真本所承辦人。 

 

 



1.1.3行車視野輔助系統(車安基準) 

 指透過裝設於車外之攝影鏡頭，並由顯示螢幕
提供駕駛人車輛行駛時週邊路面影像之視野輔
助系統。 

 



1.1.4行車視野輔助系統(車安基準) 

 
4.2 車輛安裝規定  

4.2.1 攝影鏡頭安裝數量與位置： 

4.2.1.1 應於車身兩側以及後方至少各裝設乙具攝影鏡頭，另車身兩側之鏡頭得視車

身長度或使用需求增設額外之攝影鏡頭，車身各部之攝影鏡頭固定必須維持穩固。 

4.2.1.2 車身兩側攝影鏡頭應裝設在距地高二公尺以上之位置(當車輛處於總重量時)；

或若該攝影鏡頭之下緣距地高小於二公尺，則不得超出車輛全寬之外五０公釐，

測量車輛全寬時不含該裝置，且其邊緣曲率半徑不得小於二‧五公釐。 

4.2.2 車身兩側之攝影系統應具備影像紀錄留存功能，留存影像之總時間應不小於三０

分鐘。 

4.2.3 車身兩側攝影鏡頭視野：視野範圍應不小於車輛安全檢測基準「間接視野裝置安

裝規定」中 II 類主要外部視鏡之視野範圍。 

4.2.4 倒車攝影鏡頭視野：應能在水平路面上看見一段寬度至少為車輛寬度之視野區域，

其中心平面為汽車縱向基準面，並於距離車尾最外緣垂直水平面三十公分處往後延

伸至少三公尺(如圖一所示)。 

4.2.5 影像顯示要求: 

4.2.5.1 車室內應設置至少乙組尺寸不小於七吋之顯示螢幕，且必須於駕駛座能輕易

判讀。 

4.2.5.2 倒車影像之顯示應於車輛排入倒車檔後二秒內顯示，並得暫時取代車身兩側

之影像顯示。 

4.2.5.3 倒車影像應於倒車行駛期間持續顯示，車輛排檔位置離開倒車檔後螢幕應自

動回復顯示車身兩側之影像。 

 

 

 

圖一：倒車攝影鏡頭視野區域 



1.1.5行車視野輔助系統 

 自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起，大客車與大貨車
應裝設合於規定之行車視野輔助系統（視野輔
助）或以下任一裝置 

（一）左右兩側視野鏡頭及可顯示車身兩側影像之車內螢幕。
（視野輔助1） 
（二）於車輛右側裝設一個外部近側視鏡並於車輛右前側裝   
設雷達警示系統。（視野輔助2） 
（三）可顯示車輛四周影像之環景顯示系統。（視野輔助3） 

 



左右兩側視野鏡頭及可顯示車身兩側影
像之車內螢幕（視野輔助1） 

左、右車身或照後鏡架各裝設鏡頭1只，螢幕1台，可
顯示車身兩側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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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視野輔助1 

             車身鏡頭 照後鏡架鏡頭  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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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右側裝設一個外部近側視鏡並於車
輛右前側裝設雷達警示系統（視野輔助2） 

車身右側方裝設近側視鏡1只，車輛右前側裝設雷達警
示系統1套(主機X1、蜂鳴器X1、雷達X2或以上，雷達
警報距離1~1.5公尺，距地高0.5~1公尺)。 

右前側雷達警示系統 

亦稱為盲點偵測系統 

 

 

 

 

 

 

 

 

 

1.1.7視野輔助2 

近側視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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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顯示車輛四周影像之環景顯示
系統（視野輔助3） 

       車輛四周裝設多顆鏡頭，再加上電腦主機把畫
面連結成360度環景畫面。 

 

 

 

 

 

 

 

 

1.1.8 視野輔助3 

環景畫面 



1.2.1 



1.2.2防撞桿修正-Case1：前後防撞桿全部拆除 

 

 以修正方式(非變更)辦理，行車執照得由代檢
廠刪除「防撞桿」字樣，並加蓋修正章。 

 汽(機)車各項異動單填寫：前後防撞桿全部拆
除，車長修正為***公分，加蓋代檢廠收費章及
檢驗員章。 

 行照影本黏貼在異動登記書後面，檢驗14日內
限由代檢廠人員送本所車管科姚小姐辦公處●
代檢廠修正單【置放箱】內，本所再行辦理
M3電腦補登。 



1.2.3防撞桿修正Case2：前或後防撞桿
部分拆除 

 行照不必修正。 

 汽(機)車各項異動單填寫：1.車身式樣不變。2.

前(或後)防撞桿已拆除，車長修正為***公分。 

 行照影本黏貼在異動登記書後面，檢驗14日內
限由代檢廠人員送本所車管科姚小姐辦公處●
代檢廠修正單【置放箱】內，本所再行辦理
M3電腦補登。 



1.2.3防撞桿修正--Case3：其他 

 防撞桿拆除後車長有違常理，請先與本所確認
或釐正後再行辦理。 

 



2.1 LED頭燈附件15預告修正 

 中華民國108年7月1日前申請變更發光二極體頭燈者， 得
免出具安裝證明及統一發票， 其頭燈得免使用經車輛型式
安全審驗合格之燈泡， 經公路監理機關依第4目頭燈檢驗
基準檢驗合格，辦理變更登記。(尚未發布實施) 

 公路監理系統新增「LED光型」車身式樣代碼 

 

 



2.2 LED晝行燈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附件七 
 車輛因行車安全或特定操作之需，得裝置汽車晝行燈 

 符合下列規定： 

• 燈具照明面內側間隔應為六十公分以上（但車寬在一百三
十公分以下者，則其間隔應在四十公分以上）；上緣應在
一．五公尺以下，下緣應在○．二五公尺以上。 

• 顏色應為白色或淡黃色。左右對稱裝設。 

• 利用近光燈以光度切換達成者：同近光燈之規定，但使用
遠光燈以光度切換達成者，燈具基準中心距地高在空車狀
態時，應在○．九公尺以下。 

 屬加裝之LED晝行燈依據上揭規定檢驗。 



3.1.1 引擎車身號碼位置
http://number.thb.gov.tw 



3.1.2 引擎車身號碼位置(代檢廠查詢帳號密碼) 



3.2.1引擎、車架、車身號碼更換原因 

 損壞 

 腐蝕 

 失竊遭變造 

 重大事故車輛 



3.2.2引擎(車身)變更依據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23條規定：「汽車車身式樣、
輪胎隻數或尺寸、燃料種類、座位、噸位、引擎、
車架、車身、頭燈等設備或使用性質、顏色、汽
車所有人名稱、地址等如有變更，均應向公路監
理機關辦理登記。前項變更登記，除汽車所有人
名稱、地址等變更時，免予檢驗外，餘均須檢驗
合格。引擎或車架變更，以型式及燃料種類相同
者為限。 

 交通部路政司81年3月3日路台81監字第03408號函 

    小客車車身老舊購置應為原製造廠製造並繳驗原廠出廠證明。 

 

 



3.2.3引擎(車身)號碼核對 

 第39條:引擎或車身（架）號碼及拖車標識牌
應與來歷憑證相符。除小型車附掛之拖車外，
拖車標識牌及車身（架）號碼打刻應符合附件
十七之規定。 

 第39條之1:引擎或車身（架）號碼及拖車標識
牌與紀錄相符，號牌完好，並依規定懸掛。除
小型車附掛之拖車外，拖車標識牌及車身（架）
號碼打刻應符合附件十七之規定。 

 



3.2.4小型車附掛之拖車車身（架）
號碼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39條汽車申請牌照檢驗： 

引擎或車身（架）號碼及拖車標識牌應與來歷憑證相符。除
小型車附掛之拖車外，拖車標識牌及車身（架）號碼打刻應
符合附件十七之規定。 

 



3.2.5打刻或鉚接 

 國產車:約民國81年1月1日起，國內產製之汽
車均應登檢引擎及車身號碼，直接打刻於引擎
或車身上。(上述規定來源為會議記錄，故前
些年有**廠牌汽車以無正式規定為由，車身號
碼未直接打刻在車身上)。 

 進口車:車身號碼均為17碼。 

 有的直接打刻於車身(歐規) 。 

 有的使用電腦刻製於鋼片或鋁片然後鉚在車身
或儀表板上方(美規) 。 



3.2.6號碼打刻錯誤修改 

 公路總局93.8.23路監牌字第0930035214號函： 

 慶眾產製韓國現代XG未領照之轎式小客車43

輛車身號碼打刻錯誤修改說明： 

 錯誤碼：第7碼及第8碼，
*LACZZZ70Z4C000386*，正確碼為39。 

 處理措施：.於打刻錯誤處打刻“XX”，並於下
方打刻正確號碼。 



3.2.7汽車碼模 

 汽車「拓模」原供警方查贓辦案之用，道
路交通安全規則無規定檢驗要比對「碼
模」。 

 80年因警察機關偵辦汽車相關案件均採電
解法，已無必要藉碼模辨識。 

 85年9月24日監理單位「拓模」制度廢止。 

 



四 車身式樣 



4.1觀念-可變不可變如何變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23 條 

 汽車車身式樣、輪胎隻數或尺寸、燃料種類、
座位、噸位、引擎、車架、車身、頭燈等設備
或使用性質、顏色、汽車所有人名稱、地址等
如有變更，均應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登記。 

 汽車設備規格之變更應符合附件十五之規定。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23 條之1 

 規定不得變更項目 

 



4.2車身式樣之判定 

 車身式樣分主式樣、副式樣及附加配備。 

 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車輛型式安全審驗
合格證明書所載內容僅有主式樣及附加配備，
並無副式樣。 

 新登檢領照時，如有副式樣，檢驗員應依實車
式樣加註副式樣，新登檢領照登記書車身式樣
欄依序登載主式樣、副式樣及附加配備。 

 例：KIA雙廂式小貨車，其車輛後半部為框式，
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僅登載主式樣雙廂式，檢
驗員應登載雙廂式、框式(主式樣、副式樣) 。 



4.3車身式樣判定疑義案例 

 式樣判定如為灰色地帶，無法直接判定者，比
對實車與「車種與車身式樣定義」。 



4.4車身式樣之判定 
 附加配備請轉換成公路監理電腦車籍代碼表之名
詞 

 「附加輪椅昇降設備」在代碼表為$輪椅升降，檢
驗員宜登記為「輪椅升降」 

 符合第一類低地板大客車規格規定可直接登記為
「低地板1」。 

 合格證明備註欄務必要看 

 例：「本案車輛符合六十七載運輪椅使用者車輛
規定…」之車輛，檢驗確認有輪椅區及設備，即
應登錄「輪椅區」。 

 



4.5社區巡邏車核定為特種車 

(無特種設備是否符合特種車規定) 

車身顏色：白色 

說    明：車身側樑加漆十公分顏色（黃、紅、
橙三色任選一色）並標明臺中市○○區○○
里守望相助隊。 



4.6舞台車—特殊車種(非特種車) 

厢式油壓式舞台設備
(特殊車種—舞台車) 



4.7緩撞設施(特種車—工程車) 



4.8特種車辨認方式--行照車種右方
(特種) 



4.9槽體式與罐槽體式之區別 
 
 槽體式(氣密試驗報告)：車身式樣 (槽式) 

   封密式槽體專供裝載粉末、顆粒狀物質。 

 罐槽體式（罐槽體檢測，分為常壓與高壓）配
合車輛動員需要，車身式樣代碼分為3類 

• 式樣代碼R(油罐)：專供裝載汽油或柴油之輕
質油料罐體車。 

• 式樣代碼EU(罐式+載水)：專供載水。 

• 式樣代碼E(罐式)：專供裝載液體或氣體物質。 

  



4.10自用小貨車依行業別專業需
要裝載固定之附屬設備車重量測 

 公路總局96年12月4日路監牌字第0960055591號函 

 考量加裝設備若均應登記，則增加民眾及監理
機關變更登記複雜度。 

 「自用小貨車可依其領用牌照行業別專業需要
裝載附屬設備，如該項設備固定於車上，且重
量小於該車核定總重10%以下者，免辦理 

    變更登記，加裝之設備重量大於總重10%者，
應理變更登記。 

 



五 車身顏色及廣告 

 



5.1營業大客車公司標識(工作圈) 

 營業大客車車身僅標示1組，如**客運，已標示運
輸類別，可判定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42條規
定。 

 營業大客車車身標示2組或3組，汽車所有人名稱(

行照車主名稱)應標示公司2字，其餘如某某旅遊
或關係企業，可視為車身廣告，但不宜標示公司2

字，俾能與車輛所有人名稱區隔。 

 



5.2彩繪登記(103年) 

 公路監理車籍系統顏色最多可登錄4種顏色代
碼，實務辦理最多以3種主要顏色+Z(彩繪)登記 

1(2或3種)主要顏色+Z(彩繪) 

由檢驗員判定 
註:建議以3種主要顏色+Z(彩繪)登記 

 

 



5.3汽車車身顏色以彩繪、痛車、包
膜等方式辦理檢驗變更處理原則 
 103年5月12日公路總局會議 

 第1點:顏色變更應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登記。 

 第2點:車身顏色以彩繪、痛車、包膜方式登錄，尚無治安防治影響。 

 第3點:痛車有暴力、情色、謾罵內容者不同意變更登記。 

 第4點:屬公司、商號自家之標識或圖案無涉商業廣告部分以變更車身
顏色登記辦理，張貼遊動廣告應符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地方政府
相關廣告物管理之法令規定辦理。 

 第5點:公路監理機關檢驗僅就車身顏色變更登記，有關著作權(版權)
由車主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6點:車身顏色以彩繪、痛車、包膜檢驗車輛應清晰錄影或照像。 

 第7點:代檢廠不予受理彩繪、痛車之顏色變更。 

 

 



5.4廣告(貨車車廂外張貼廣告) 

 公路總局105年2月3日研商「廂型貨車車廂外張貼
廣告檢驗事宜」會議 

 自用車：車身兩側自家之標識或圖案部分，以漆
繪且面積足以影響車輛外觀顏色辨識者，以變更
車身顏色登記辦理。 

 商業廣告部分，比照現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42
條第2款規定，計程車兩側車門平面漆繪或穩固黏
貼方式張貼廣告之實務認定作業方式辦理。 

 



5.5廣告(車廂後方) 

 106年第4次工作圈 

 廂型貨車車廂後側張貼廣告辦理檢驗疑義案 

 同意張貼，惟車號、行號名稱等必要標示需可
明顯辨識。 

 

註記:車後廣告比照車身兩側張貼規定。 

 

 



5.6多元化計程車與一般計程車 

 差異 

 車身顏色不得與現行計程車顏色相同 

 不得設置計程車車頂燈 

 計程車應於兩側後門或後葉子板標示牌照號碼及
公司…。 

 相同 

 設置輪椅區計程車應依規定在車輛前、後、左、
右設有輪椅使用者之識別標示。 

 計程車執業登記證插座完好，位置合於規定。 

 104年7月1日起，計費表正面黏貼有效期限內之
輪行檢定合格單。  

 




